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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问询函的公告 

 

 

 

2022 年 4月 22日，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监管问询函》（深证局公司字〔2022〕

5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对下列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内容如

下： 

1、关于你公司与王沛雁、吴海萌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事项 

（1）你公司 2021 年 12 月 7 日和 2022 年 2月 22 日披露的公告显示，《执

行和解协议》为你公司、练卫飞分别与王沛雁、吴海萌签订，相关补充协议为你

公司分别与王沛雁、吴海萌签订。说明上述《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真

实合法，练卫飞是否知悉并认可补充协议内容，其未参与补充协议签订的具体原

因。 

（2）你公司上述公告显示，《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对原《民事调解

书》((2020)粤 03 民初 3211 号)和《裁决书》(华南国仲深裁【2020】D77 号、

【2020】D78 号)的和解主体及对应和解金额进行调整，约定你公司应支付金额

由 1.6亿元调减为 1.2 亿元，剩余 4,000万元由练卫飞支付。结合对《执行和解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与原《民事调解书》和《裁决书》的法律关系分析，说明《执

行和解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否经司法机关确认并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若上述协

议未完全履行，相关方是否有权申请恢复执行上述《民事调解书》和《裁决书》，

你公司是否存在被追偿风险。 

（3）你公司 2021 年 12 月 7 日披露的公告显示，你公司拟根据上述协议转

回以前年度计提的相关信用减值损失。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说明

转回信用减值损失的依据和合理性。 

2、关于你公司与北京泓钧签订《应收款担保协议》事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你公司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公告显示，在北京泓钧多次逾期未支

付你公司 1.18 亿元佳杉资产并购基金份额回购款情况下，北京泓钧因收到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向其下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1）粤 0304 执 33227

号及粤 0304 执 33228 号）导致还款受限，因此，你公司近期再次与北京泓钧签

订《应收款担保协议》，约定由北京泓钧委托第三方向你公司支付 9,200 万元，

作为 9,800 万元应收回购款的担保。结合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说明该项担

保是否存在被确认无效或解除的法律风险。 

（2）你公司上述公告显示，你公司已收到 9,200 万元担保款项。结合北京

泓钧的履约能力，说明北京泓钧未能提供足额担保的原因，该款项支付方与你公

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剩余回购款的可回收性。 

3、关于你公司与北京泓钧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事

项 

（1）你公司 2022 年 1月 1日披露的公告显示，你公司近日与北京泓钧签订

《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明确如达成协议所附条件后，汉富控

股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未履行对你公司的债务，你公司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汉富控股质押给北京泓钧的你公司股票。但根据你公司 2020年 11月 3日披

露的公告显示，曾出现因检察机关来函暂缓拍卖汉富控股持有的你公司股票的情

况，结合汉富控股的资信状况和上述汉富控股所持股份被暂缓拍卖的具体原因，

说明按上述协议强制执行汉富控股质押股票的可行性。 

（2）你公司上述公告显示，按照你公司与北京泓钧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

同>相关安排的协议》约定，如依法律程序执行质押股票后，不足 8,000 万部分

由北京泓钧差额补足。结合北京泓钧多次逾期支付你公司并购基金份额回购款的

情况和北京泓钧的资产状况，说明上述约定的可实现性，你公司已采取或计划采

取的措施及相关进展，以及对你公司相关应收款项可回收性的影响。 

公司收到函件后高度重视，将尽快就上述问题进行回复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4月 22日 


